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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董事辞任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

 
因工作原因，华永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，经股东单位天津市国

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推荐，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，提名杜

洪志先生（简历附后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。 

上述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月 

 

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个人简历 

杜洪志，男，1964年 1 月出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在职大学毕业。

1983 年 10 月参加工作。曾任天津市财税信息中心办公室主任，天津市

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。现任天津市财政投资管理中心副主任，天津市

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。 

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   

会 议 议 案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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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向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

借款延期的关联交易议案 

 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开展，缓解资金需求压力，经公司 2019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并于 2019 年 6 月 7 日公告《关于向天津

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详见公告

2019-020）。现公司拟与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津

诚资本”）就上述借款期限延期至 2020 年 2 月 12 日，并拟签订补充协

议。 

津诚资本为本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证监会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.公司全称：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

2.成立日期：2017年 7 月 5日  

3.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4.注册资本：1200000 万人民币 

5.法定代表人：刘智 

6.注册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 30 号 A602-6 

7.经营范围：各类资本运营业务，包括以自有资金对国家法律法规

允许的行业进行投资；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；企业管理；商务信息咨询；

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   

会 议 议 案 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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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信息咨询。 

8.实际控制人：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：1327713.80

万元；负债总额为：364320.28 万元；净资产为：963393.52 万元；营

业收入：228.41 万元；净利润为：14153.58 万元。 

三、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出借人（甲方）：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

借款人（乙方）：天津劝业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借款期限：原借款协议中借款金额人民币 5,550 万元延期至 2020

年 2 月 12 日。补充协议借款期限届满之日，乙方应一次性向甲方归还

借款本金及全部利息。 

如乙方未按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日期还款，甲方保留追究乙方违约责

任的权利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前偿还所有借款，并按照《借款协议》

的约定支付违约金、赔偿金等。 

本补充协议为之前所有协议的有效补充，本协议未作约定的以《借

款协议》为准。 

四、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补充协议签订是为了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，缓解公司资金压

力，有利于改善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；借款期限延期是以市场为原则

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，资金成本定价公允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

利益。  

五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本次关联交易在经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后，提请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独立董事发表认可意见：董事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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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审议关联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。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利率参考商业贷款利率，交易定价公允。此

次借款延期用于公司经营性周转资金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

力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 

六、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 

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双方签署《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上述关联交易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 

 

      2019 年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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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以自有房产抵押担保借款 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天津津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津诚资本”）与天津

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劝华集团”）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签署

借款合同，合同约定津诚资本通过华夏银行天津分行向劝华集团出借人

民币 6000 万元整，借款期限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。公司拟与劝华集团

签订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劝华集团通过银行向公司出借人

民币 6000万元整。  

2019 年 6月 17 日，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

司与津诚资本借款人民币 5550 万元整，借款期限拟延期至 2020年 2 月

12 日。 

2019 年 6月 17 日，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

于 2019年 5 月 6日向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申请贷款 8000万元，期限自借

款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，上述贷款由公司控股股东津诚资本提供最高额

保证，担保期限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期限届满之日止。 

为确保上述协议项下津诚资本的权益保护，公司愿意将下列土地使

用权及房屋及相关权益抵押给津诚资本，作为劝华集团与公司履行 0.6

亿元借款、津诚资本与公司履行 0.555 亿元借款还款义务的担保以及津

诚资本履行 0.8亿元担保保证责任的反担保（即作为津诚资本 0.8 亿元

追偿权的担保），抵押物具体明细如下： 

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   

会 议 议 案 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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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持有的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 6号（房地证号为：房地

证津字第 104031229790号、房地证津字第 104031230654 号、房地证津

字第 104031229792 号、房地证津字第 104031229793号、房地证津字第

104031229794 号）国有商服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，面积为 3903.2

平方米；用途为商服用地。 

该事项构成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天津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营业执照：91120000718247977C 

法定代表人：潘春辉 

注册资本：69730.3592万人民币 

公司设立日期：1999 年 9月 27 日 

注册地址：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59 号 A7（天津国际经济贸易大厦

A 座 7 层) 

经营范围：国家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的经营 

实际控制人：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：106304.66 万

元，负债总额为：55036.05 万元，净资产为：51268.61 万元，2018 年

度营业收入：50314.56 万元，净利润为：-8612.50 万元。 

9.最新信用等级状况：信用状况良好。 

10.经查询，劝华集团非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拟签署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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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担保尚需办理抵押登记，公司在相关借款合同已签署、且公司

已提取相关贷款的情况下，方开始履行担保的义务。 

四、该事项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津诚资本向劝华集团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出借 6000 万元，以用于劝

华集团通过委托贷款形式向本公司出借 6000 万元，因此上述对外担保

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融资需要，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。 

五、截至披露日，公司为关联人提供的担保金额  

截至披露日，公司为关联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3500万元。 

六、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无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。本次对

外担保金额为 19550 万元人民币，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

81.8 %。公司无其他逾期担保。 

七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本次关联交易在经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后，提请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独立董事发表意见：董事会在审

议关联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公司向天津劝业华联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借款参考商业贷款利率，交

易定价公允。此次以自有房产抵押担保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性周转资金，

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

的行为。 

上述关联交易提请股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 月 


